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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

 
I.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 
 
  委員察悉秘書處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並無

發出任何資料文件。  
 
 
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[立法會 CB(2)1265/17-18(01)及 (02)號文件 ] 
 
2.  事務委員會同意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
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，討論政府當局
建議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《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報告》及
選舉法例的修訂建議；及  

 
(b) 香港特別行政區 ("香港特區 ")根據聯

合國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

提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。  
 
3.  黃碧雲議員詢問，事務委員會會否就上文

第 2(b)段的項目聽取公眾意見。主席確認會作出有
關安排，並表示如有需要，下次會議將適度延長。

主席補充，按照慣常做法，所有其他立法會議員均

會獲邀參與上述項目的討論。  
 
 
III.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香港特別

行政區第三次報告的大綱  
[ 立 法 會 CB(2)1165/17-18(01) 、

CB(2)1265/17-18(03)及 (04)號文件 ] 
 
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會晤  
 
4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表示，香港特區

的部分將會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，並會根據

普遍定期審議機制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("人權理
事會 ")提交 ("第三次報告 ")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
2018 年 11 月接受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。委員察悉，
擬納入第三次報告的項目大綱已於 2018年 4月 3日



經辦人/部門  

 

- 10 -  
 

發出，以進行公眾諮詢，直至 2018 年 5 月 7 日
[立法會 CB(2)1265/17-18(03)號文件 ]。政制及內地
事務局副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在擬備有關報告時，

會考慮所接獲的意見。在人權理事會收到第三次報

告後，該份報告便會公布。  
 
5.  事務委員會聽取 39 名團體代表/個別人士

對擬納入第三次報告的項目大綱的意見。該 39 個
團體 /個別人士的紀錄及所接獲的意見書載於

附錄  I。  
 
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 
 
6.  對於團體代表就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管轄

範圍的事宜提出的意見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

回應時提出以下各點：  
 

(a) 政府當局會在今年內提交立法建議，
以 推 展 平 等 機會 委 員 會 ("平 機會 ")
在歧視條例檢討中提出的 9 項優先處
理的建議。至於其餘的建議，政府當

局會作進一步研究；  
 

(b) 政府當局正積極推行消除歧視性小眾
諮詢小組所建議的策略及措施，包括： 

 
(i) 透過不同渠道加強公眾教育和宣

傳工作，以及鼓勵更多機構採納

《 消 除 性 傾 向 歧 視 僱 傭 實 務

守則》；  
 

(ii) 自 2018 年 1 月起為性小眾設立
24 小時電話熱線，以便為性小眾及
其家人提供即時支援、輔導及轉介

服務；  
 

(iii) 為特定範疇的人員 (包括社工、醫
護專業人員、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及

教師 )編製培訓資源，以期提高他
們對性小眾的敏感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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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政府當局非常重視支援少數族裔人士
的工作，並已在本年的財政預算案預

留 5 億元，以加強相關的支援服務。
當局於 2018 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
主席的跨政策局督導委員會，以統

籌、檢視及監察有關的支援服務，並

加強政府內部協作；及  
 

(d)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已 在 2017-2018
財政年度預留 1,700 萬元，向不同界別
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該 筆 款 額 超 過

2004-2005 財 政 年 度 所 預 留 的 款 額

5 倍。  
 
7.  至於屬保安局管轄範圍的事宜，保安局

首席助理秘書長 (檢討 )提出以下各點：  
 

(a) 就團體代表要求擴大聯合國《關於難
民地位公約》 ("《難民公約》")的適用
範圍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，由於香

港實施開放的簽證制度，若《難民

公約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香港，

可能容易誘發濫用情況。雖然《難民

公約》不適用於香港，但政府實施統

一審核機制，一次過按所有適用的理

由審核免遣返聲請。就團體代表關注

入境事務處加快審核聲請，可能會導

致在處理聲請時出錯，政府當局回應

時解釋，當局的措施旨在加快就積壓

的聲請展開審核程序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提出免遣返保護聲請的人士無權

或不准進入或停留香港特區。根據

《入境條例》，他們不可合法地接受

僱傭工作。儘管如此，就免遣返聲請

已獲確立的人士而言，入境事務處處

長可按每宗申請的情況作出考慮，並

在特殊情況下批准申請人接受僱傭

工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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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有關在囚人士權利的各項事宜 (包括囚
室的保暖方法和囚室的高溫環境、懲

教機構圖書館的館藏，以及懲教署的

投訴機制 )，將會轉達懲教署提供書面
回應；及  

 
(c) 政府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，致力打擊

販運人口及保障外籍家庭傭工。香港

已藉不同的本地法例處理販運人口問

題。2018 年 3 月，當局成立由政務司
司 長 擔 任 主 席 的 高 層 次 跨 政 策 局 /

部門督導委員會，以打擊販運人口及

加強保障本港外籍家庭傭工。政府亦

已公布行動計劃，當中開列多項措

施，範圍涵蓋識別受害人、調查、執

法、檢控、保護及支援受害人、預防，

以及與不同持份者合作。  
 
討論  
 
8.  毛孟靜議員強調，當局應更着力保障性小

眾的權利。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第三次報告中，

提述政府侵犯人權的種種行為，其中的例子包括中

央人民政府涉嫌在 "一國兩制 "原則下作出政治干
預、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倒退、以法治作為

提出選擇性檢控的藉口等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副局長對毛議員的言論不表認同，並補充在 "一國
兩制 "原則下成績有目共睹。他表示，香港是開放的
社會，表達意見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，市民亦可合

法地自由行使其權利。  
 
9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回應黃碧雲議員

的提問時表示，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已進行公

眾諮詢，諮詢期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結束。工作
小組接獲合共約 17 000 份意見書，並需要更多時間
審閱該等意見書，現時沒有就其工作訂定時間表。  
 

 
 
 
 

10.  黃碧雲議員關注懲教機構圖書館供本地及

非本地被羈留人士借閱的館藏數量和種類有限，以

及就被羈留人士借閱書籍的數目訂定的上限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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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  

低。其他語言 (例如非洲語言 )書籍的數目亦不足以
應付不同國籍被羈留人士的需要。她建議懲教機構

可透過公共圖書館或相關領事館增添更多書籍，供

非華裔被羈留人士閱讀。由於時間不足，事務委員

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回應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立法會
CB(2)1551/17-18(01) 號 文 件 ， 並 已 於

2018 年 6 月 7 日發出。 )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11.  林卓廷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向中央人民政

府提交第三次報告，以納入國家根據普遍定期審議

機制向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前，公開該報告的擬

稿讓公眾人士表達意見，以及匯報跟進人權理事會

的建議的工作進展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

表示，按照既定做法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就根據各

項國際人權公約 (包括普遍定期審議機制 )提交的香
港特區報告擬訂大綱，以便在擬備相關報告前諮詢

公眾。為普遍定期審議擬備的第三次報告的大綱已

廣泛發給持份者，而政府當局會在人權理事會接獲

第三次報告後公布該報告。他又表示，上述建議與

現行做法不符。由於時間不足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

府當局提供書面回應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立法會
CB(2)1493/17-18(01) 號 文 件 ， 並 已 於

2018 年 5 月 30 日發出。 ) 
 
12.  陳志全議員提述香港特區在 2013年提交的
報告第 19 及 20 段，並建議應在第三次報告中，就
"性傾向 "一詞加入 "性別承認 "的元素。他表示，雖
然聯合國已多番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立法保障性小

眾免受歧視，但政府當局回應時僅是指出此事甚具

爭議性，並會採取措施加深市民的認識。考慮到相

關平機會報告的結果，他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採取

立法措施訂定時間表。他又表示，自相關工作小組

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其工作以來，並無渠道以加強
政府當局與性小眾的溝通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副局長表示，平機會已設法與性小眾保持溝通，而

他會探討可否進行更多加強溝通方面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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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梁美芬議員表示，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一

事甚具爭議性，而行政措施及公眾教育對消除此方

面的歧視行為同樣有效。她補充，此方面的公眾教

育應強調維護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條所訂的宗

教信仰自由，以及就宗教組織相關事宜訂明的原則

的重要性。  
 
14.  張超雄議員表示，第三次報告僅佔 3 頁篇
幅，未能包括太多詳細資料 (例如團體代表就性小
眾、被羈留人士、殘疾人士、少數族裔人士等的權

利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)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
表示，當局歡迎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表達意見。在

草擬有關報告時，政府當局會考慮所接獲的意見。  
 
15.  邵家臻議員強調，當局有需要保障被羈留

人士的福利和權利。他建議當局應設立獨立的組

織，檢視及監察懲教機構的運作，以保障被羈留人

士的基本人權。  
 
16.  副主席建議，與少數族裔人士的權利有關

的事宜亦應納入第三次報告。他認為，非華語兒童

應獲提供標準教學課程，而醫院為少數族裔病人提

供的傳譯服務的輪候時間則過長。  
 
17.  何俊賢議員指出，內地一間網上銀行正為

使用銀行 /借貸服務的聾人社群提供手語服務，並

建議香港亦應推廣更廣泛地使用手語。關於雙性兒

童，他認為當局應為這些兒童提供更妥善的支援，

例如在這些兒童接受相關手術前，為他們提供性傾

向評估。  
 
其他事宜  
 
18.  陳志全議員不滿出席是次會議的一名團體

代表，不獲准展示象徵跨性別人士的旗幟。邵家臻

議員關注到，另一名團體代表不獲准把展示在囚人

士如何在監獄被毆打的紙板，帶進會議場地。主席

表示，根據行政指令，出席立法會會議的公眾人士

不得展示任何標誌、標語或橫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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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下午 5 時 38 分，區諾軒議員請主席注意在席的
委員未足法定人數。主席繼而命令按動傳召鐘，傳
召委員到場。在下午 5 時 43 分，在席委員達到法
定人數，會議恢復進行。 ) 
 
 
IV. 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

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項目大綱  
[立法會 CB(2)1265/17-18(05)及 (06)號文件 ] 

 
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會晤  
 
19.  委員察悉，政府在 2018 年 3 月 9 日發出香
港特區根據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("《公約》")
提交的第二次報告 ("第二次報告 ")擬涵蓋的項目
大綱，以進行公眾諮詢，直至 2018 年 5 月 4 日
[立法會 CB(2)1265/17-18(05)號文件 ]。勞工及福利
局副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在擬備上述報告時，會仔

細考慮所接獲的意見。  
 
20.  事務委員會聽取 19 名團體代表/個別人士

對香港特區根據《公約》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項目

大綱的意見。該 19 個團體/個別人士的紀錄及所接

獲的意見書載於附錄 II。  
 
(在下午 6 時 54 分，主席指示將指定的會議結束時
間延長 15 分鐘。 ) 
 
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 
 
21. 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回應團體代表所表達

的意見時，提出以下各點：  
 

(a) 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的經常開支，已
由 2007-2008 財政年度的 167 億港元，
增至 2018-2019 財政年度的 344 億港
元，增幅為 106%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，
社會福利署已推行 36 項發展計劃，增
設 6 700 個康復服務名額。政府當局在
2013 年 9 月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
特別計劃，讓非政府機構利用其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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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充服務，並會增設 8 000 個康復服務
名額；  

 
(b) 政府當局按 "及早識別、適時介入 "的政

策方針，致力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

供學前康復服務，並會由 2018-2019
學年起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

恆常化。在 2018-2019 學年，有關的服
務名額會由 3 000 個增至 5 000 個，並
在 2019-2020 學年增至 7 000 個；  

 
(c) 現時共有 6 間津助家長 /親屬資源中

心，為殘疾人士的家長及親屬/照顧者

提供社區支援，包括 1 間為精神病康
復者的照顧者提供服務的資源中心。

在 2018-2019 年度，政府當局會在其經
常開支中預留 4,000 萬元，設立更多資
源中心，最終目標是設立共 19 間資源
中心；  

 
(d) 申請傷殘津貼無須通過經濟狀況審

查，而就此項津貼所設的醫學評估一

般由公立醫院的醫生進行。有財政需

要的殘疾人士可考慮申請須通過經濟

狀 況 審 查 的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

("綜援 ")計劃，以應付基本需要。視乎
其殘疾情況，殘疾綜援受助人將領取

較高的綜援標準項目金額，以及各項

補助金和特別津貼。此外，多個慈善

機構亦向殘疾人士提供財政支援，幫

助他們應付護理及康復的相關支出；  
 

(e) 政府當局在 2016 年 10 月透過關愛基
金，推出為期兩年的 "為低收入的殘疾
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"，
為來自低收入家庭並有需要的殘疾人

士照顧者提供支援。政府當局已委託

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就上述計

劃進行檢討，有關檢討預計在 2018 年
第三季完成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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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在就業方面，當局的政策目標是透過

提供職業康復訓練、職業配對服務，

以及為僱主提供聘用殘疾人士的誘

因，令殘疾人士具備所需的技能，應

付工作需要。設立就業配額制度可能

會對殘疾人士造成負面標籤效應，不

利於他們融入社會。為提高透明度，

當局會在 2018 年開始公布殘疾申請人
及其他申請人在公務員招聘工作中的

成功率。為殘疾學生提供的實習名額

亦會由每年平均 50 個增至 100 個；  
 

(g) 平機會已進行歧視條例檢討，並在
2016 年向政府當局提交其建議。政府
當局在 2017 年 3 月就該等建議諮詢相
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，而有關的立法

建議快將提交立法會；  
 

(h) 勞工及福利局一直與婦女事務委員會
緊密合作，促進婦女的權益和福祉。

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亦包括一名殘

疾人士。在促進性別主流化方面，政

府在 2015 年接納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建
議，即所有政策局及部門在制訂主要

政策及措施時，應參考性別主流化檢

視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；  
 

(i) 庇護工場是一項福利服務，旨在為殘
疾學員提供訓練，發展其社交和經濟

潛能，以及增強他們的工作能力，讓

他們盡可能得以轉往輔助就業或在公

開市場就業。為這些學員安排獎勵

金，具有鼓勵服務使用者保持出席率

的意義，因此獎勵金在性質上不屬薪

金，不宜將之與市場薪金直接比較；  
 

(j) 在 "人人暢道通行 "計劃的 "原有計劃 "
下，路政署已在今年 1 月底前完成
68 個項目。政府在 2012 年擴大此項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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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的範圍，而截至今年 1 月底，在 57 個
項目中，5 個項目已經完成、50 個項
目正在施工，而餘下 2 個項目則正在
進行勘測或檢討工作；及  

 
(k) 政府當局已要求康復諮詢委員會開始

制訂新的《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》，該

方案就殘疾人士的各種服務需要闡述

策略性方向及措施。康復諮詢委員會

計劃在 2019 年年底，向政府當局提交
有關新的《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》的

報告。  
 
討論  
 
22.  張超雄議員認為，在庇護工場工作應被視

為一種僱傭工作，因為庇護工場的學員的確在該處

工作，並且有工作成果。他表示，部分非政府機構

藉營運庇護工場，競投政府服務合約，並以約 20 元
的日薪聘用殘疾人士提供多項服務 (例如清潔、包裝
服務等 )。他強調，這些殘疾僱員賺取的 "工資 "
金額，甚至不夠他們支付膳食或交通費用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23.  邵家臻議員表示，儘管《公約》旨在確保

殘疾人士的人權得到保障，但政府當局在處理殘疾

人士的需要時，卻往往提及福利。他關注到，《香港

康復計劃方案》的框架涵蓋的範圍太窄，未能處理

智障人士的特定需要。他又指出，雖然《精神健康

條例》 (第 136 章 )訂明容許在無需徵得精神病患者
同意的情況下，強制精神病患者入院，但此做法可

能構成違反《公約》第十四條 (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
的權利 )和第十九條 (享有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的
權利 )所訂病人享有的權利及自由。總行政經理
(綜合護理計劃 )回應時表示，醫院管理局為精神病
患者提供全面的精神科服務。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

供書面回應，以處理邵議員所提的關注事項。  
 
24.  副主席關注到，學前訓練服務、母嬰健康

服務及兒童健康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甚長。他促請

政府當局採取措施，以便為殘疾學生或有特殊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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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學生 (尤其是有過度活躍症及其他學習困難的
學生 )，及早進行評估和識別。他贊同團體代表就在
職殘疾人士的福利所提的關注，並要求政府當局重

新探討此事和跟進該等意見。  
 
25.  主席表示，殘疾人士照顧者承受極大壓

力，而在這些照顧者中，部分人須全職照顧其殘疾

家庭成員。他察悉部分團體代表所提有關支持殘疾

人士照顧者的建議 (例如把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
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和其他資助計劃擴展

至適用於照顧者、提供稅務優惠等 )，並問及這些建
議帶來的財政影響和可行性。  
 
26. 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表示，當局透過關愛

基金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，包括推行先導計劃，

向合資格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津貼，以助減輕他

們的財政壓力。他補充，政府當局會繼續加強社區

照顧服務，以及增加殘疾人士資助院舍宿位的

供應。  
 
 
V. 其他事項  
 
2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7 時 13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8 月 6 日  



附錄 I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 
 

日期： 2018 年 4 月 30 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
 
就"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第三次報告的大綱"聽取意見  
 

團體代表 /個別人士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摘要 
 

編號  
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第一節  

1. Justice Centre Hong 
Kong 

 

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2. 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  立法會 CB(2)1335/17-18(01)號文件  
 

3.  女角平權協作組   立法會 CB(2)1335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4.* Pink Alliance  政府當局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("香港特區 ")的報
告中，匯報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 

 
 為本港跨性別人士提供現代化及循序漸進的方法
更改法律性別，這點相當重要，因為不少跨性別

人士未能或不願意為更改其法律性別而進行令人

痛苦、費用高昂，以及有潛在風險的必要手術。  
 
 政府當局應在根據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
的報告中，加入性別承認的課題，包括就有關性

別承認的法律進行改革的時間表。  
 

5.* 關潔文小姐   香港特區的人權有每況愈下的跡象。  
 
 關注選舉主任在相關公共選舉的提名程序中權力

過大。  
 

6.* 林倩雯女士   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屬基本人權，應予保障。  
 
 殘疾人士 (包括精神病康復者 )難以融入社會及覓
得工作。  

 
 香港人享有適切生活水平的權利未獲保障，因為
越來越多人因經濟困難而露宿街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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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
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7.* 梁國雄先生   香港尚未就行政長官選舉實行普選，而政府在政
制改革方面無甚進展。  

 
 立法會議員因宣誓而被取消資格實屬不公，削弱
了市民參與立法會選舉的權利和平等機會 (包括
參選權 )。  

 
 關注選舉主任在相關公共選舉的提名程序中權力

過大。  
 

8.* 施城威先生   不滿教育局局長的言論，指學校教科書不應把
1997 年回歸描述為主權移交或收回主權。  

 
 從政府如何處理最近涉及一名香港的大學教授在
台灣發表言論的事件可見，政府未能保障市民的

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。  
 

9.* 徐可儀小姐   在 2015 年年中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期間有 29 宗
學生自殺個案，包括兩宗涉及 12 歲以下學生的個
案。在試圖自殺的學生中，有 70%的學生被發現
曾以不同方法表達自殺念頭，但統統被其朋輩或

家人忽略。  
 
 低收入家庭的父母須長時間工作，與子女欠缺
溝通。  

 
 政府當局應加強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 /情緒

方面的支援，並應向聯合國反映，兒童權利在香

港未獲充分尊重。  
 

10.* 黃浩銘先生   政府當局應在香港特區報告中，匯報其因應聯合
國人權理事會在先前的審議結論中，就下述範疇

提出的建議而採取的跟進行動： (a)政府應考慮採
取步驟，撤回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

第二十五條 (丑 )款中與普選有關的保留條文；以及
(b)由非司法機構對憲法作出具約束力解釋的機
制，可能會削弱和破壞法治及司法獨立。  

 
 政府當局應把在是次會議上接獲的所有意見，納
入香港特區報告。  

 
 應更着力改善及保障在囚人士的權利，例如包括
在囚人士於冬季期間暴露在寒冷天氣，但其衣服

並未足以保暖；以及在夏季期間囚室的環境溫度

甚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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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
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11. 
 

周諾恆先生 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3)號文件  
 

12.  香港彩虹   立法會 CB(2)1335/17-18(03)號文件  
 

13.  香港融樂會 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1)號文件  
 

14.  
 

香港眾志 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4)號文件  
 

15.* 青年關愛弱勢聯盟   政府當局應保障殘疾人士參與康樂、消閒及體育
活動的平等權利。  

 
 促請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諮詢相關持份者 (包括

殘疾人士 )：提供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(例如運動輪
椅、手搖單車、便攜式泳池台階、游泳輪椅、泳

池斜道、沙灘輪椅 (mobi chairs)、沙灘輪椅通道墊
(mobi mats)等 )，以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，方便殘
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。  

 
16.* 
 

WONG Kai-yeung 先生   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集會的自由屬基本人權，
應予保障。  

 
 關注近年針對示威人士的政治檢控和《公安條例》

(第 245 章 )，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集會的自由
作出過多限制。政府當局應把相關事宜納入香港

特區報告。  
 

17.  新民黨 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8)號文件  
 

18.* 自由黨   政府當局未有就今次諮詢作足夠宣傳。應進行更
廣泛的諮詢工作，確保所表達的意見具代表性。   

 
 政府當局應在報告中解釋，中央人民政府抑或香
港特區政府應為香港特區的人權狀況負責。  

 
19.* 東北政治犯   關注在囚人士的權利，包括懲教機構圖書館供本

地及非本地被羈留人士 (例如非洲人 )借閱的館藏
數量和種類有限，以及就該等人士訂定的借閱限

額太低。  
 
 監獄圖書館不應只為閒餘閱讀而設，亦應為在囚
人士提供發展技能、培養個人興趣，以及更生的

機會。此類圖書館應提供所有上述活動的資源。  
 



  -  4  -  
 

編號  
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20.* 新界東北政治犯 (D6)  關注在囚人士的權利。在囚人士每天工作 10 小
時，但所得工資太低，令他們連基本必需品亦無

法負擔。  
 
 應安排有經濟需要的在囚人士於獲釋出獄前申請
社會保障援助，以助紓緩他們的經濟困境。  

 
21.  Henry TSE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1)號文件  

 
第二節  

22. 青少年囚犯人權關注組 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5)號文件  
 

23.  Hong Kong UPR 
Coalit ion 

 

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3)號文件  
 

24.* Pride Lab  促請政府立法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，並應
在一年內就立法一事展開諮詢。  

 
 應把性傾向及性別承認的課題列入學校的性教育
教學指引。由 2019-2020 學年起，應規定學校教
授性教育，內容包括消除對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

的歧視。  
 

25.* 
 

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  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，包括私營房屋與公營房屋
的比例失衡、物業價格和租金飆升，以及分間樓

宇單位充斥市場。房屋相關事宜 (包括市民獲得適
切居所的權利 )，應納入香港特區第三次報告。  

 
26.  公民黨   立法會 CB(2)1335/17-18(04)號文件  

 
27.* Billy LEUNG 先生   根據近年進行的相關調查的結果，超過 50%的市

民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。政府所

採取的行政措施及進行的公眾教育 (包括制訂
《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》 )，未能有效應
對問題，而上述歧視在工作間相當普遍。  
 

 促請政府立法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。  
 

28.*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
策研究學系  

 團體代表匯報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
最近就人權狀況進行民意調查 (涉及 1 000名 18歲
以上的本地居民 )的下列結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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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59.1%的回應者認為政府應改善與人權 (包括
言論自由、尋求庇護人士和難民的權利，以及

享有政治自由的權利 )有關的政策；   
(ii)  逾 60%的回應者支持打擊 "蛇頭 "及偷運人口
集團的行動；   

(iii )  34%的回應者支持准許已留港超過 5年的難民
工作；  

(iv) 只有 23.6%的回應者支持設立禁閉營以羈留酷
刑聲請人 /免遣返聲請人；及  

(v) 51.6%的回應者認為，生於香港而其父母為尋
求庇護人士及 /或難民的兒童，應合資格獲得

居港權。  
 

29.* The Hong Kong Society 
for Asylum-Seekers 
and Refugees 

 

 提出以下意見 /建議：  
 

(a) 生於香港而其父母為尋求庇護人士及 /或難民

的兒童應獲得居留權，以紓緩本港人口老化的

問題；  
 

(b) 酷刑聲請人 /免遣返聲請人應獲准在本港工

作，以紓緩勞工短缺的情況；及  
 

(c) 入境事務處加快審核聲請，可能會導致在相關
審核程序中出錯 (例如曾有一名巴基斯坦裔申
請人被誤作來自印度 )。  

 
30.  PathFinders Limited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4)號文件  

 
31.* Hong Kong Gay and 

Lesbian Attorneys 
Network (HKGALA) 

 

 由於歧視女同性戀者、男同性戀者、雙性戀者及
跨性別人士的情況在本港十分普遍，政府應展開

公眾諮詢，並盡快提交所需的法例。  
 
 政府就性別承認進行的公眾諮詢，應聚焦擬採納

的性別承認制度的涵蓋範圍及內容，而非應否在

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。  
 
 政府應跟進相關聯合國委員會先前所提的建議，
包括剔除現時規定跨性別人士須進行絕育手術，

方可更改其法律性別的先決條件。  
 

32.  新界社團聯會 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5)號文件  
 

33.  民主黨   立法會 CB(2)1335/17-18(05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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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34.* 蘇查哈爾燦   政府在保障性小眾在不同範疇 (包括教育、房屋、
就業、社會福利等 )的人權方面的工作有所不足。 

 
 政府未有就此方面的立法工作進行任何公眾諮
詢，顯示政府根本無意促進性小眾的平等權利。

拖 延 立 法 工 作 等 同 讓 歧 視 性 小 眾 的 情 況 繼 續

下去。  
 

35.  藩蘺以外認識及關愛
雙性人  

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7)號文件  
 
 

36.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09)號文件  
 

37.  語橋社會資源有限公司   立法會 CB(2)1266/17-18(10)號文件  
 

38.* 民間人權陣線人權組   香港特區第三次報告應包括下述事宜： (a)妥爲當
選的立法會議員及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被取

消資格； (b)近期政府當局意圖削弱言論自由及學
術自由的事件； (c)銅鑼灣書店的店主和店員被擄
拐及禁錮的事件；以及 (d)根據《公安條例》提出
的政治檢控。   

 
39.* 蒞地基督徒   香港人應設法維護其人權及自由，並籲請香港人

堅守他們的信念，不要讓自己沉默下去。  
 

 
 

* 沒有就是次會議提交意見書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8 月 6 日  



附錄 II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 
 

日期： 2018 年 4 月 30 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
 
就"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 

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項目大綱"聽取意見  
 

團體代表 /個別人士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摘要 
 
 

編號  
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1.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6)號文件  
 

2.  周諾恆先生  
 

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7)號文件  
 

3.* 
 

工黨   關注殘疾人士失業率偏高的問題，並要求政府提
供更多支援，因為一如《 2013 年香港殘疾人士貧
窮情況報告》所反映，適齡工作的殘疾人士有

18 萬人，但在該 18 萬人當中，每 10 人只有 4 人
就業。  

 
 政府當局應聘用更多殘疾人士加入公務員隊伍。
政府當局把在獲聘後因受傷 /患病而導致殘疾的

公務員數目，列入公務員隊伍中殘疾人士的統計

數字，帶有誤導成分。  
 
 醫院管理局有否推行新措施 (尤其是在義肢及矯

形服務方面 )，利便肢體傷殘人士進行康復治療，
以及提高他們的活動能力。  

 
4.  香港復康聯會   立法會 CB(2)1336/17-18(01)號文件  

 
5.  公民黨   立法會 CB(2)1336/17-18(02)號文件  

 
6.* 
 

關潔文小姐   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方面， "精神病 "
並無納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主要類別，當局應把

該疾病列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項目清單。  
 
 關於在公共處所及設施 (包括立法會綜合大樓公
眾席、郊遊徑等 )提供無障礙通道一事，仍有改善
空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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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 / 

個別人士姓名  
意見書 /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 

 傷殘津貼的金額太低，未能讓殘疾人士滿足其需
要，達致適切的生活水平。  

 
 應設立獨立的監察機制，以確保本港遵從聯合國
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("《公約》 ")。  

 
7.* 
 

朱偉聰先生   殘疾人士向紀律部隊部門 (特別是警方 )求助時遇
到困難。  

 
 關注懲教署可向被羈留殘疾人士提供哪些康復
服務。  

 
 傷 殘 津 貼 的 金 額 遠 低 於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

("綜援 ")的標準金額。  
 

8.* 
 

WHY 先生   有必要透過 18 區的民政諮詢中心，向市民大眾派
發與《公約》有關的小冊子和其他人權公約的複

本，並補充存貨以避免缺貨。  
 
 部 分 殘 疾 人 士 曾 接 觸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"平 機
會 ")，作出與就業相關的投訴，但發現平機會未
能為投訴人提供任何協助。  

 
 平機會新任主席應效法前任主席舉行諮詢會，就
弱勢社群 (包括殘疾人士 )的需要收集公眾人士的
意見。  

 
9.  民主黨   立法會 CB(2)1336/17-18(03)號文件    

 
10.* 香港柏金遜症會   本 港 就 傷 殘 津 貼 所 設 的 殘 疾 評 估 ， 大 致 跟 從

1973 年發出的指引按醫學理由進行，此做法應予
檢討。  

 
 應為復康巴士使用者引入便利措施。  
 
 即使殘疾人士未有攜帶供他們使用的個人八達通
卡，殘疾人士登記證應獲接納為證明他們符合政

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

的資格的文件，以便他們乘搭港鐵。  
 

11.* 香港女障協進會   政府當局應全面檢討殘疾的定義。根據現行機
制，殘疾婦女只可申請傷殘津貼或綜援，而此做

法未能照顧家庭的特定需要。傷殘津貼的金額應

該提高，為殘疾婦女提供足夠財政支援，讓她們

可獨立生活 (《公約》第一至第四條及第十九條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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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應在委任婦女事務委員會成員方面提高透明
度，並披露委任準則。政府應在各項與殘疾人士

相關事宜中，納入性別主流化的元素 (《公約》第
六條及第二十九條 )。  

 
 有關被虐婦女的求助個案 (包括檢控及定罪 )的統

計分析，以及與性暴力或性侵犯有關的司法程

序，應列入香港特區報告 (《公約》第十三條及第
十六條 )。  

 
12.  黎銘澤先生   立法會 CB(2)1400/17-18(08)號文件  

 
13.* 香港人權監察   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的人權狀況無甚改善。

政府應檢討其工作計劃，以符合《公約》的規定。 
 
 《殘疾歧視條例》應予修訂，確保政府有法定責
任定期制訂計劃，以消除歧視及促進平等。  

 
 平機會鮮有向投訴人提供法律協助，以進行訴
訟，而其管治並不符合《巴黎原則》。  

 
14.* 
 

韓永生先生   殘疾的定義並不清晰。  
 
 殘疾人士日常須就其殘疾情況預約接受醫療服
務，但政府提供的展能就業服務在協助殘疾人士

覓得能夠切合他們在這方面的需要的工作方面，

並非是一項有效的措施。  
 

15.  香港復康聯盟   立法會 CB(2)1294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16.  卓新力量   立法會 CB(2)1336/17-18(04)號文件  
 

17.  區艷芳女士   立法會 CB(2)1336/17-18(05)號文件  
 

18.* 
 

馮慧瑛女士   相關聯合國委員會就香港特區先前的報告發表的
審議結論中的相關建議，應向市民大眾廣泛公

布。政府當局應確保其關乎長者服務、精神健康

等的諮詢文件 /法律改革建議亦設有簡單圖像版

本或不同語言的文字版本。  
 
 在大部分個案中，殘疾人士均需要入住院舍，因
為提供予殘疾人士的社區支援服務 /家居支援服

務並不足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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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殘疾的概念不應局限於醫學事宜。  
 

19.  語橋社會資源有限公司   立法會 CB(2)1284/17-18(01)號文件  
 

 
 

* 沒有就是次會議提交意見書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8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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